[bookmark: _GoBack]关于修订<柳州市城中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为帮助解决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精神和《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柳州市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实施方案>的通知》（柳政规〔2018〕41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一章  扶助对象的确定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对象是指：户籍或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扶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二）女方年满49周岁。
（三）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期间，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
（四）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四级以上）。
扶助对象年龄的认定以其本人居民身份证载明的出生时间为准，未办理过居民身份证的，则以其户口簿登记的出生时间为准。
第二章  扶助对象的确认程序
第二条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施方案（试行）》（桂人口发〔2009〕3号）的规定，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确认扶助对象，具体程序是：
    （一）本人提出申请
    要求纳入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范围的对象，应在每年1月15日前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提出申请时一并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独生子女死亡的，需提供乡级以上医疗机构或公安机关或户籍所在地社区（村）委会出具的死亡证明；独生子女伤、病残的需提供残疾等级四级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人同时提供《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由户籍所在地社区（村）委会出具的有关其独生子女的证明材料。
夫妻双方户籍在城中辖区但不在同一个街道办事处的，在女方户籍所在地申报。夫妻双方户籍不同一个县区的，在各自户籍所在地申报。
    （二）社区（村）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进行初审
    申请人所在的社区（村）委会接到个人申请后，指导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填写《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对象申请表》（夫妻双方每人填写三张表），每年2月15日前由社区（村）委会主任在申报表上签署意见后，连同申请书和证明材料上报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组织人员对申报对象进行资格审查，并将申请材料和审核材料于每年3月15日前上报区卫生健康局审批确认。
（三）区卫生健康局审批并公布
区卫生健康局在每年3月31日前对扶助对象进行审批确认，并将审批后的扶助对象名单以文件形式通知街道办事处，由街道办事处在本级和扶助对象所在社区（村）委会公务栏内公布扶助对象名单。
第三章  扶助对象的注销
第三条  区卫生健康局对扶助对象实行年度审验制度。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立即注销扶助资格，停止发放扶助金。
（一）扶助对象死亡的;
（二）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
（三）户籍迁出本行政区域的;
（四）伤、病子女已经康复的。
第四条  注销扶助对象资格应由社区（村）委会统计报街道办事处审核汇总后，报区卫生健康局核准注销。
第四章  经济扶助
第五条  除国家、自治区按照规定给予的扶助外，给予符合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每人每月650元（市财政承担400元，户籍所在地县区财政承担25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给予符合独生子女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每人每月600元（市财政承担375元，户籍所在地县区财政承担225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或子女康复。此项工作由扶助对象所在社区（村）、街道负责受理和初审相关信息，报区卫生健康局审核确认和办理相关扶助手续。
第六条  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由区财政出资发放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为：独生子女死亡家庭5000元/人，独生子女伤残家庭4000元/人。此项工作由扶助对象户籍地所在社区（村）、街道负责受理和初审相关信息，报区卫生健康局审核确定后办理相关手续。
第五章  健康医疗扶助
    第七条  为居住在我辖区的特殊家庭扶助对象及其有需要体检的伤病残子女，每年提供一次免费健康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
第八条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每年的人身意外伤害及住院补贴保险由户籍所在地县（区）统一购买。如国家、自治区或市已购买同类型保险的，区级层面不再另行购买。
第九条  城区卫生院和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作为定点医疗机构，要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开通就医绿色通道，提供挂号、咨询、诊疗、住院、取药、结算支付等优先服务。
第十条  将计生特殊家庭作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重点对象。计生特殊家庭夫妻购买“家庭医生签约个性化服务包”的，享受每人每年不高于200元的减免优惠，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第十一条　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因夫妻一方或双方患重病（市医保规定的22种重大疾病）造成生活困难的，其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应当报告区民政局，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可给予城乡医疗救助或临时困难救助。
第六章  养老扶助
第十二条  在评定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为低保对象时，在收入条件项目上，不计入国家、自治区、市给予的扶助金。
第十三条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年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优先安排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
第十四条  为城区户籍年满60周岁且需介助、介护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由民政部门参照《柳州市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柳政办〔2015〕162号）组织实施。
第七章  住房扶助
第十五条  农村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符合农村危房改造条件的，直接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范围；城镇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无房户，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的，直接纳入保障性住房保障范围。此项工作由扶助对象提出申请，所在社区（村）、街道负责受理和初审相关信息，报区住建部门审核确认后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第八章  再生育扶助
第十六条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愿意再生育，并符合申请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生育条件的，为扶助对象支付一次在广西范围内医疗保健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施行人类辅助生育的技术服务费用。申报程序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计划生育家庭辅助生育服务实施方案（试行）》（桂卫家庭发﹝2016﹞1号）文件以及《广西计划生育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2016年1月15日）》文件规定执行。
第九章  就业扶助
第十七条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可免费参加人社部门组织的就业技能培训。符合相关条件的，优先安排公益性岗位。
第十章  教育扶助
第十八条  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伤病残子女接受教育提供帮扶，除享受自治区、市人民政府已规定的各种资助政策之外，对于考取高校、高等职业院校全日制本专科的，再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并给予在校学习期间每月200元的生活费补助，直至毕业。此项工作由扶助对象提出申请，所在社区（村）、街道受理和初审相关信息，报区卫生健康局审核后兑现相关扶助政策。
第十一章  关怀扶助
第十九条  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联系人制度。为每一户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确定一名街道干部和一名社区（村）委会干部作为帮扶“双岗”联系人，并建立基本信息档案。联系人要明确联系方式，畅通联系渠道，为联系对象提供政策咨询、精神慰藉、矛盾化解、走访慰问等服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发生意外、重病、受灾等重大情况时，要及时上门并提供必要帮助。落实各项帮扶措施，做好系统数据录入及维护。
第二十条  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群众自治组织，特别是志愿服务组织、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基层计划生育协会等的积极作用，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关怀活动。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心理援助行动，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心理辅导。
第二十一条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夫妻死亡的，免收五项殡仪基本服务费用。无赡养人或子女无赡养能力的，由区卫生健康局协助处理后事。
第十二章  扶助兑现及发放方式
第二十二条  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金依托现有金融服务体系，由区财政局、区卫生健康局与金融机构签订代理发放协议，委托金融机构代理发放。扶助金实行专账管理，委托代理发放机构依据区卫生健康局提供的扶助对象名单，直接发放到扶助对象本人账户。扶助金以个人为单位，根据上级下拨的专项资金时间节点进行发放。扶助对象凭有效证件到代理发放机构领取扶助金。
在开展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核算申请人家庭收入时，扶助金不计入家庭收入。
第十三章  扶助资金管理
第二十三条  区财政局要将扶助所需经费列入预算，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
第二十四条  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扶助资金的预算决算，加强扶助资金的管理，及时足额将扶助资金拨付到代理发放机构，并监督代理发放机构，并监督代理发放机构将扶助金划转到个人账户。
第二十五条  代理发放机构负责制定资金发放办法和操作规程，按照代理服务协议的要求和区卫生健康局提供的扶助对象名单，将扶助金及时足额划转到扶助对象个人账户，拨付资金的情况应及时反馈给区财政局和区卫生健康局。
资金代理发放机构按照代理服务协议履行资金发放责任，如有截留、拖欠、抵扣扶助资金的，取消代理发放资格，并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扶助对象符合条件从辖区外户籍迁入的，经按程序呈报和有关部门确认审批后执行。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城中区卫生健康局负责解释，自2019年5月31日起正式实施，原城中政办发〔2014〕65号文件同时废止。

